附件1
户籍在校毕业生迁移户籍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
	

	学院
	
	班        级
	

	学号
	
	联系电话
	

	□户籍落户到成都市以外的有人事权的工作单位、升学学校或落户北上广深的毕业生。
落户户籍的详细地址（必填，须具体到街道门牌号码）：
 

	□户籍落户到成都。户籍迁移地址：成都市人才交流中心（注4） 。

	本人承诺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如提供虚假情况、虚假证明材料，无法上户，本人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户籍回原籍的毕业生不需要填写本表。
户籍不回原籍的毕业生请先与落户所在地公安局或人才服务中心联系确认是否符合落户条件。
本表中户籍落户的两种情况只能二选一，毕业生在选中的选项前的方框内划√，二者同时划√的本表作废并户籍将转回原籍。
户籍落户到成都市其户籍迁移地址均统一填：成都市人才交流中心。
